
立法会十题：奥运会吉祥物「福娃」   

＊＊＊＊＊＊＊＊＊＊＊＊＊＊＊＊   

  以下为今日（五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蔡素玉议员的提

问和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在二○○八年于北京举行的第２９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有否计划利用福娃宣传本届奥运会；若有，详情如何；

若否，原因为何；  

 

（二） 是否知悉民间有否任何推广福娃的宣传活动；  

 

（三） 有否计划评估香港市民对福娃的认识程度：若有，详

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四） 鉴于有市民向本人反映，在港看见福娃的机会较在另

一奥运协办城市青岛少许多，当局有否评估该情况是否反映本

本港奥运宣传的活动的质量及成效不及内地城市：若有，评估

的结果？  

答复：  

 

主席女士：  



 

（一） 特区政府一直都有在城市景观布置，以及推广和庆祝

奥运的活动中，加入福娃的宣传元素。政府将会继续按第２９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北京奥组委）的指示，在适当

的场合和宣传资料加入福娃，以收宣传推广之效。  

 

  自二○○七年十月开始民政事务局一直与奥运会的市场开

发计划成员（即奥运会赞助商）合作，在显眼的地方（包括主

要道路、场所、行人天桥、以及部分政府建筑物的外墙）竖立

包括福娃在内的奥运主题彩旗、横额和海报。  

 

  政府也曾在不同活动中，展示福娃模型或海报。例如，五

款高达１２尺的福娃模型的展示曾经在五月二日于沙田马场举

行的大型社区庆祝活动中展示。而部分由政府部门举办／协办

的社区活动，例如中秋彩灯会、农历新年年宵市场、香港花卉

展览等，也曾加入福娃的模型，或以此作为宣传元素。康乐及

文化事务署也在其辖下场地推广福娃。  

 

  就地区推广而言，民政事务总署促进各区在宣传奥运的灯

饰及城市景观布置中加入福娃的造型。各区民政事务处亦备有

以福娃为主题的横额，供地区团体借用。此外，民政事务局在

不同地区／学校举行的奥运会巡回展览的展板，亦包括介绍福

娃的内容。  

 

（二） 教育机构、地区团体和慈善团体等非政府机构一直都

举办不同形式的推广奥运活动。部分机构有使用包括福娃的形

象元素作宣传之用。  

 



（三） 福娃是政府为配合北京奥运会和香港协办的马术项目

而推出的宣传和推广活动所使用的其中一项宣传元素。政府重

视宣传和推广活动的整体成效，并无计划就香港市民对福娃的

认识程度作评估。  

 

（四） 福娃是政府在宣传和推广奥运时所使用的宣传元素之

一。除了福娃外，政府还在城市景观布置中，加入其他宣传元

素，包括北京奥组委建议的艺术造型，以及马术运动员的形象，

以反映北京奥运会的特色和凸显香港作为奥运马术项目协辨城

市的地位。政府曾经参考青岛在奥运宣传工作方面的经验，但

并无评估两地使用福娃的情况。我们会就宣传的重点，在不同

时间，按不同程度，在进行奥运宣传活动时使用福娃。  

 

  除了城市景观布置外，香港作为奥运协办城市的宣传和推

广工作还包括全港性庆祝活动（即奥运火炬接力和奥运文化广

场）、社区参与活动（包括教育、体育及青年活动等）、本地、

内地和海外的宣传活动，以及奥运精神传承项目。政府相信这

些活动将会引发市民对奥运赛事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使奥

运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并且加深市民对国家的认识。   

完   

 

２００８年５月７日（星期三）  

 

 

 


